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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實習辦法 

 

101年 9月 25日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4月 29日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 6月 14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5月 23日實習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 2月 13日實習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辦法之制定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真理大學學

生實習辦法、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施細則與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等法規而制定。 

二、實習課程宗旨 

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實習課程設計之宗旨，旨在使學生於具備

宗教學基本訓練後，擁有整合理論知識及實務應用之機會，強化學生宗教研究與宗教

行政實務之專業素養。 

三、實施對象 

「宗教實務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本系實習之實施對象為預定選修本課程之學生。

特殊生經提出相關證明，得申請以其他方式替代實習。替代之方式由本會討論決定

之。 

四、學生實習委員會之設置、任務及運作 

本系基於實習課程之需要，須由本學系所有專任教師、學生代表以及合作機構代表組成

學生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主任委員由系主任兼任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之召開及運作，得合併本系系務會議而進行。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如下： 

1、實習機構之選定及合作規約之訂定。 

2、實習方式和內容之審核及研訂。 

3、督導及評量學生實習成效。 

4、協調解決學生於實習期間所出現之重大事端。 

5、其他與實習有關之事宜。 

五、實習之模式及安排 

1、本系實習模式分為暑假實習及學期中實習，惟以前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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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系實習之進行以每週至機構實地實習為原則，但亦可連續至機構實地實習，全期

實習時數為 80至 160小時，由本系與實習單位商議決定。 

3、本系及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應於辦理實習機構申請前，舉辦實習說明會，向實習學

生說明各實習機構及實習內容情況，以及實習時所應注意事項等內容。 

4、預定修習「宗教實務實習」課程之學生，須於修課之前一學期結束前，檢具實習學

生資料表及實習機構志願表等資料，向系上提出實習申請。 

5、實習機構之分配由授課老師確認實習機構與名額後，依據申請學生所填寫之實習

機構志願表，同時參酌學生之特質、曾修過之課程，以及實習機構之特性與要求

等，分配實習機構。 

6、確認實習機構後，授課老師或實習機構得要求實習學生提交「實習計劃書」，經

授課教師核定。 

7、本系學生實習以不支薪為原則，如有政府部門或其他實習機構於學生實習期間願

意支給薪資或鐘點費者，由本會核定之。 

六、實習之機構 

1、本系實習之機構包含以下各類： 

（1）與宗教行政相關之各級政府單位。 

（2）各大宗教團體之總部、分支機構或地方分支道場。 

（3）各大宗教團體附屬之事業機構。 

（4）非營利組織。 

（5）其他經本會核定之相關機構。 

2、本系於徵得實習機構同意後，應於開課前一學期公佈實習機構名單及其實習名額

與時數，接受修課學生申請。 

3、為貫徹實習之宗旨，確保實習學生合法地位與得到合宜之對待，本系得與各實習

機構訂定學生實習合作契約或備忘錄，闡明雙方之要求條件及實習相關事宜，並

由本系發給實習機構之督導人員督導聘書。 

4、學生修習課外實習課程期間，學校與實習機構間之聯繫工作由授課教師及各督導

老師擔任。 

5、為確保實習課程之教學與學習成效，本系應於實習合作規約期滿時，重新檢討實

習機構名單。 

6、學生得參加本系主辦、協辦或承辦，與本系培育人才目標相關之培訓課程或活

動，並擔任工作人員，作為實習，全程須滿足 80至 160小時之規定。 

七、實習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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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習之督導由本系開課教師、指定督導教師與實習機構協同進行。 

2、開課教師或指定督導教師對於暑假實習之學生，至少須進行一次以上的督導，並於

每次督導後，填寫學生訪視督導紀錄表，交由系上存查。 

3、開課教師或指定督導教師應經常與實習機構保持聯繫，必要時並得赴實習機構與機

構督導人員協商有關實習之進行方式與學習成效。 

4、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事端時，開課教師或指定督導教師應立即出面協調解決。若因

重大情節須提前終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須由本會開會審議，並將審議結果通知

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以及送請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八、課外實習評量 

1、本系學生實習之評量，主要由授課教師負責。授課教師評量成績與實習機構督導評

量成績各佔學期總成績 50%為原則。授課教師於實習結束前，應請實習機構督導填

寫學生實習評量表，並於學期成績評量完畢後，將學生實習評量表正本交系上存查。 

2、修習實習課程之學生應於每次實習後作成實習日誌，並於實習課程結束前撰寫實習

報告，作為授課教師實習評量之參考。 

九、實習學生權益之保障 

1、本系學生於實習期間，對於實習機構之實習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權益受到損

害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本會在接到申訴後，應視情形輕重，或指定授課、實習

督導教師協商解決，或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本

會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2、學生於實習期間，若實習機構未能提供勞工保險，本系應主動為實習學生投保意外

傷害險。 

3、有關特殊生之實習權益，得以個案方式處理。由學生提具相關證件，送本會審議；

必要時，得請資源教室派員列席。 

十、實習評量報告之撰寫 

本系於實習課程結束後、該學年度結束前，對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進行滿意度調查，

並撰寫實習評量報告，送請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十一、本辦法經本會通過後，陳請本校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